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关于 2022 年度电梯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

川市监办函〔2023〕16 号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，省特检院：

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结合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相关要求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省局集中力量，对电梯质量安

全开展专项监督抽查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。

一、抽查总体情况

此次专项监督抽查，主要抽查电梯本体安全、使用单位履行安全主体责任、

维保单位持续满足许可条件、作业人员能力水平、检验检测质量等方面的内容，

共检查 60 家电梯维保单位（含异地维保点）、120 台电梯。检查发现 685 个问

题，其中电梯本体安全方面存在 258 个问题，检验机构存在 17 个问题，维保单

位存在 121 个问题，使用单位存在 289 个问题。

二、抽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电梯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

一是档案管理不规范。档案管理混乱，未严格落实一梯一档的要求，如安装

监督检验报告、出厂技术资料等应长期保存的资料未按要求进行保存，此方面存

在的问题占使用单位发现问题的 36.68%。二是安全制度不完善。安全管理机构

及安全管理制度未建立或履行，应付检查，不严格落实制度的现象突出，此方面

的问题占使用单位发现问题的 39.45%；未按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的要求在维

保记录上签字，甚至有提前在空白维保记录单上签字的情况出现。三是应急处置

不落实。一方面是应急救援预案未建立或不完善，没有进行应急演练；另一方面

是值班室人员未及时接听“五方通话”或不在岗。

（二）电梯维保单位体系运行不良

一是不能持续满足许可条件。一方面是设备设施没有按《特种设备生产和充

装单位许可规则》的要求进行配备，或是设备设施未在检定有效期内；另一方面

是质量保证体系人员的职称或专业不符合有关要求，关键岗位人员存在兼职的情

况；此方面存在的问题占维保单位发现问题的 28.93%。二是质量保证体系不合

规。一方面是安装、维保作业指导文件未按规定进行审批或未执行现行有效安全



技术规范；另一方面记录填写不规范，维保记录、自检报告与电梯实际情况不符；

此方面存在的问题占维保单位发现问题的 35.54%。三是培训教育不到位。在此

次检查中发现部分作业人员不会做限速器-安全钳联动实验，10 家维保单位作业

人员理论考试成绩不足 60 分。四是异地维保有漏洞。一方面是人员、地点变更

后，未及时办理备案变更手续，更有未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情况；另一方

面是作业人员数量与维保电梯数量不匹配，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无法有效实施。

（三）电梯检验机构存在漏项错误

本次抽查涉及的 7家检验机构，均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。一是出具的检

验报告与电梯实际情况不符，如多家检验机构出现电梯实际具有此功能，而检验

报告记录为无此项；检验报告中电梯层站数与电梯实际（含出厂合格证）不符。

二是未按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—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》的要求，在规

定时间内出具检验报告。三是未按《关于开展鼓式制动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指

导意见》（川市监办〔2021〕63 号）的要求，实施现场查验工作。

（四）电梯本体安全隐患久治不绝

此次抽查的 120 台电梯中，仅有 18 台未发现问题。一是主要安全部附件隐

患突出，如制动器故障保护功能失效，超载保护装置失效，限速器张紧轮电气开

关失效；无机房电动松闸装置失效，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处无法观察轿厢位置；

此方面的问题占电梯本体安全发现问题的 22.87%。二是机房不符合相关规定。

一方面是机房门未按要求张贴警示标志，机房内未张贴应急救援程序；另一方面

是增设电梯救援通道不符合有关要求，特别是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尤为突出；此方

面的问题占电梯本体安全发现问题的 20.54%。三是门锁安全隐患仍然较多，如

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失效，啮合深度小于 7mm，开关门时间超出规范要求；此方面

的问题占电梯发现问题的 10.08%。四是缓冲器安全隐患突出，一方面是在对缓

冲器进行安全性能测试时，发现缓冲器存在不能复位甚至是破裂的情况发生；另

一方面是发现部分缓冲器电气开关锈蚀，型号规格不适用于该电梯，聚氨酯缓冲

器已损坏的情况。

（五）电梯使用安全投诉较多

统计 2022 年《四川市场监管舆情》、局长信箱等途径收到的有关特种设备

的投诉、举报，其中 95%以上的舆情信息与电梯有关。主要内容为电梯故障频发，

维保单位不能有效排除故障；电梯故障后，长时间不能修复，造成群众乘梯不便；

电梯发生困人后，因紧急报警装置失效，无人接听“五方通话”，乘客不能及时

得到解救。

（六）电梯安全监管存在漏洞短板



一是监督检查针对性有待加强，存在走马观花的现象，未采用比对检验检测

报告，维保记录、视频监控等多角度的方式，确认使用单位、维保单位履责情况。

二是安全知识宣传方式有待优化，未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，充分运用广大人民

群众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宣传。三是监管手段有待创新，未有效运用

电梯维保信息公示的数据信息，有针对性开展检查，部分市（州）仍未建设电梯

应急处置服务平台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为进一步落实电梯使用单位主体责任，提升电梯使用管理、维护保养、检验

检测能力，现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如下要求。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要针对此次通报中指出的问题，制定具体的整改措施，落

实整改责任人，整改期限，按时完成整改。要按照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》、

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严格履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。各市（州）

局要对照问题清单，督促电梯使用单位、维保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落实整改，对

违法违规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（二）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深化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严格落实

“四个责任”，通过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开展监督检查，加大对使用单位、维保

单位、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查力度，督促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推动主体责任落地落

实。同时，也要加大电梯安全知识宣传力度，提高人民群众安全乘梯和应急处置

知识。

（三）各级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、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，

依法施检，科学施检，廉洁施检，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，把好法定检验关，履

行“保安全、促发展、护稳定”的政治责任。

各单位问题整改完成情况，需经单位所在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核实确认。

请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将有关整改报告以及行政处罚、

信用监管等情况报省局特种设备处。

联系人：秦威，联系电话：028-86607696

附件：2022 年四川省电梯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问题清单

http://scjgj.sc.gov.cn/scjgj/c104529/2023/1/29/0e5b503598654b1bb31d6a6e80e7f567/files/2022%E5%B9%B4%E5%9B%9B%E5%B7%9D%E7%9C%81%E7%94%B5%E6%A2%AF%E8%B4%A8%E9%87%8F%E5%AE%89%E5%85%A8%E7%9B%91%E7%9D%A3%E6%8A%BD%E6%9F%A5%E9%97%AE%E9%A2%98%E6%B8%85%E5%8D%95.docx
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3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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